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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廚工退休辦法 
                                        府教體字第 0950400850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93年 5月 10 日實施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26 日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7月 3日第二次修正 

102 年 12 月 09 日府教體字第1025437698 號函修訂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廚工專業服務，安定其退休後之生活，

特依照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受僱於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擔任廚工，獲致工資

者得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六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

定，每月按實發廚工薪資總額百分比例按月提撥廚工退休金。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退休金規定者(勞退舊制)提撥百分之五至廚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適

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規定者(勞退新制)提撥百分之六至勞保局。 

 

第 四 條  本府於本辦法實施之同時，成立雲林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廚工勞工退休準

備金監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本辦法之推行與廚工退休準備金之

管理。 

 

第 二 章  退  休 
 

第 五 條  廚工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得向各校自請退休： 

         一、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 六 條  廚工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 

 

第 七 條  廚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一、選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規定，及選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保 

     留之工作年資：  

〈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 

      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 

      基數為限（附表一）。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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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計。 

〈二〉依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廚工，其心神喪失或身 

      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   

      十。 

         〈三〉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二、選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後，及 94 年 7 月 1 日後 

             到職者，其退休金計算及給與依該條例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其  他 
 

第 八 條  退休年齡之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實足計算。 

 

第 九 條  退休之申請須於一個月前提出經批准始得正式退休。 

 

第 十 條  本事項(原辦法)生效前廚工之過去服務年資按有關法令承認之。 

 

第十一條  廚工因有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各款事由時，除有特別規定外，學校得不經預

告終止契約，廚工不得申請退休給付。但按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廚工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學校不得經預告終止契約。 

 

第十二條  廚工退休時，應填具退休申請書及經辦文物清單一併送交各校核定之。 

 

第十三條  各校核准勞工退休之申請後，依本辦法第七條第一款應給與之退休金，檢

附相關證件及申請書函送本會審核付款。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慣例處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公布後開始實施。 

 

附表一：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基數表 

 
 
 

服務年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給付基數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1 

服務年資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以上 

給付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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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立中等以下學校廚工勞工退休金給付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編號： 

  服 務 
  學 校 

 
 

 
承 辦 人 聯 絡 電 話 

 

 

姓
名 

 
 

性
別 

 

職名   

位稱 

 
 

 退 年 
休 齡 

年   

月   日出生 
     歲    月(實歲) 

通
訊
處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當月薪資：             元 前一個月薪資：           元 

前二個月薪資：         元 前三個月薪資：           元 

日 

期 
 到 

職 

 
  年     月     日 

 
薪
資
結
構 前四個月薪資：         元 前五個月薪資：           元 

退休前六個月每月平均薪資：                  元 

可請領退休金給付年資 
（自 88年 1月 1日起計算） 
 

年資共計：          
          
      年    月    日 
 

日 

期 

退 

休 

 
年     月     日 

退
休
依
據 

請勾選  1.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 2.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 3.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詳見附註 2】    4.年滿六十五歲者                          5.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退

 

休

 

金

 

給

 

付

 

對

 

象

 

資

 

料

 

欄

  退 休 人 員 
 
簽 名 蓋 章 

  

  

備 

註 

 

服務學校

校長簽章 
 

服務學校 
 

主計簽章 
 

 

總務主任

簽    章 
 

承 辦 人 
 

簽    章 
 

 
 
雲林縣立中等以下學校廚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雇主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總幹事        

  
附註： 

1.退休金給付申請書一式四份，一份自存，另三份請於廚工退休前一個月以掛號方式寄交南陽國小教務處收。 
2.勞基法第六章退休規定： 

得自請退休： 
(1)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2)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3)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勞工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1) 年滿六十五歲者。(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3.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自民國 88 年 1 月 1 日以後起計算)： 
(1)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

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2)強制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4. 如有疑問請電洽詢：南陽國小      05-783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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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立中等以下學校廚工退休金申請作業流程 
廚工合於左列情事之一者，得向各校自請退休： 

一、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服務本縣公立中等以下學校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廚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學校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歲者。 

步 

驟 

一 

構 

成 

退 

休 

條 

件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自民國 88 年 1 月 1 日以後起計算)： 

(1)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十五年之工作年資， 

    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高總數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 

    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參閱附件一) 

(2)強制退休之勞工，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 

     規定加給百分之二十。（須檢附醫院診斷證明及緊急事件通報表） 

步 

驟 

二 

計算基數 

及 

平均工資 

(3)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退休前六個月平均工資。 

           

學 

校 

方 

面 

申 

請 

作 

業 

步 

驟 

三 

填寫退休 

申請書 

退休金給付申請書一式四份，一份自存，另三份請於廚工退休前一個月 

以掛號方式寄交南陽國小。(審核時程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各一次) 

            

1.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承辦人員填寫廚工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 

2.送交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查核。 

3.蓋妥原留存中央信託局印鑑。（含雇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 

委 

員 

會 

作 

業 

步 

驟 

四 

填寫審核

蓋妥印鑑

寄送給付

通知書 

4.以掛號方式寄至中央信託局。 

   

 

 

 

1.接到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廚工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 

2.審核簽署、驗對印鑑。 

中信

局 

作業 

步 

驟 

五 

審核簽署 

驗對印鑑 

寄發支票 
3.編製廚工勞工退休金撥付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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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寄發給付支票至申請單位。 

    

1.收到給付支票。 委員

會 

作業 

步 

驟 

六 

轉發 

支票 
2.轉發退休勞工。 

    

1.持票背書。 

2.存入各金融機構之本人帳戶。 

退休廚

工 

個人作

業 

步 

驟 

七 

持票背書 

存入帳戶 

3.完成退休金申請作業。 

 
 
 
 
 
 
 
 
 
 
 
 
 
 
 
 
 
 
 

Print to PDF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6 

雲林縣(          )鎮鄉(          )國中小 (      )年(       )月份廚工異動通報表 

編號 廚工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月薪 
 (新進人員)到

職日 
離職日 退休日 異動種類 備註 

1                   

2                   

3                   

4                   

5                   

6                   

7                   

8                   

          

校長 :           總務 :                會計 :                出納 :              承辦人 :  

          

一、異動：係指採舊制退休金廚工發生﹝離職﹞、﹝退休﹞個案及﹝薪資調整﹞狀況。  

二、當月份無異動之學校，不必填寫  。  

三、各欄日期請以民國年/月/日填寫，如 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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